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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 
一、社會個案工作的會談在每個階段間具有承接性與延續性。請試述社會個案工作會談在開始階

段、發展階段與結束階段，分別有那些目的與特定技巧？（25分） 

試題評析 
此為基礎考題，會談是社會工作直接服務中很重要的技術，此題沒有特殊變化，考生只需依題

旨作答即可。難度偏易。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3-4。 

 

答： 
(一) 會談是社會工作主要助人的工具，利用會談促使求助者改變和成長。服務過程中社工師需要對服務對

象的生活狀況進行資料蒐集，可信資料的取得則仰賴社工師與案主建立良好而信任的工作關係，而專

業關係的建立則有賴於良好的會談技巧運用（謝秀芬，2014）。 
(二) 社工師與案主每次會談可被看作是一個個別單位，而其本身也包含一個具有開始（beginning）、中間

（middle）及結束（ending）的程序。從這看來，會談過程是一種有順序、有目的的動態過程，而這過

程中充滿了藝術性。以下茲就三階段分述其會談的目的及特定技巧： 
1.開始階段 

(1)目的： 
．建立信賴關係。 
．建立會談程序。 
．決定參與者共同接納的會談目的。 

(2)特定技巧： 
．專業關係之初步建立--社工自我介紹與問候。 
．由案主的狀態開始會談。 
．瞭解案主的障礙。 
．瞭解文化因素所引起的障礙。 
．明確表達出會談的目的與方向性。 
．情感層面的表達，真誠、尊重、接納與同理的態度。 
．使用翻譯者的處理。 

2.發展階段（或稱干預階段、中間階段） 
(1)目的： 
．實現雙方所訂會談目的的過程，需要聚集焦點在會談目的上，針對案主的問題做有效的處理，

且是會談中的主體。 
(2)特定技巧： 
．會談範圍與目的之再確立：瞭解案主的期待。 

．會談內容與深度確立：深度聚焦，先探討案主面對一般性問題，再探討特殊性問題。 

．評估案主的情緒功能、認知功能、特殊議題（如，物質濫用、暴力行為與性虐待）。 

．摘要與重點重述。 

3.結束階段 
(1)目的： 

．協助案主逐漸由充滿情緒的內容中步入舒緩的途徑上，準備案主退出會談和回覆原狀的手續，

此外結束會談的同時也要預約下一次的會談。 
(2)特定技巧： 
．時間點的控制。 

．會談內容摘要，並檢視會談目的。 

．情緒處理。 

．詢問案主的意見。 

．回家作業或下次會談目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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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的有效與否，往往直接影響個案服務的效果，因此社工師應注意每一階段有其不同的會談目的與任

務，並搭配適當的技巧，將其與案主之間的互動引到會談目的，同時維持彼此舒適與滿意的情緒交感作

用，並建立良好關係。

【參考書目】 

謝秀芬主編（2014），《社會工作概論》，雙葉書廊。 

二、結案代表著專業關係的結束與另一段生命階段的開啟，是社會工作過程的重要階段。請試述

結案的原因、結案階段的主要目標及減少結案困難的策略。（25分） 

試題評析
結案通常是社會工作服務的最後階段，是經常出現的考題類型，故屬基礎考題，難度偏易，考

生僅需依題旨作答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11-13。 

答： 
「結案」是指社會工作服務的終止，社會工作者不再繼續提供服務予「案主」。結案不代表「案主」的需

求完全得到滿足，或是問題獲得解決，有時是因為其他因素導致社會工作者與「案主」必須停止工作關

係。 

以下茲就「結案的原因」、「結案階段的主要目標」以及「減少結案困難的策略」三項分述如下： 

(一)結案的原因：

1.目標達成的結案。

2.機構期程規定而結案。

3.機構功能調整或結束工作而結案。

4.工作人員離職而結案。

5.「案主」片面結案。

(二)結案階段的主要目標：

1.確定所有干預或處遇目標都達成。

2.負面情緒反應都已經妥善處理。

3.案主的適應能力的確增加。

4.案主確實達成自我成長目標。

5.案主已經清楚了解個人動機。

6.案主覺得自我能力增強，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決問題。

7.案主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個體。

8.評估個案工作成效。

9.確定工作與案主的專業關係，對案主是有正面幫助。

(三)減少結案困難的策略︰

1.處理情緒

讓案主有充分的時間抒發因將結束關係所引發的各種情緒，可協助其回顧過往的分離經驗，由社工師

的同理中引導案主接納、瞭解自己的反應；此外，社工師亦可能會對分離產生痛苦或反應，故亦必須

去檢視自己對分離產生的情緒，必要時尋求督導或心理諮商協助。案主對結案的情緒與反應可能包

括：（a）否認和逃避；（b）憤怒；（c）沉默和害怕；（d）悲傷和退化；（e）自我貶抑；（f）找

尋社工師的替代者。

2.回顧成果

社工師應和案主一起回顧整個服務過程，肯定案主的優點及所獲得的成果，一起評估成效並討論還有

哪些困難存在、哪些是對案主有幫助的。當助人過程不成功時，結案時應包括的討論有：（a）阻礙

達成目標的因素；（b）案主對於繼續尋求協助的情緒反應。

3.必要時轉介

當案主的問題並非機構處理範圍，或工作已告一段落，社工員必須轉介工作，過程中需評估案主的意

願與能力後提供資訊、聯絡、介紹等準備工作。例如：案主希望獨立生活，便需要將案主轉介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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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 
4.計劃未來 
社工師為了維持處遇成果，應於結案前協助案主儲備足夠的能力去面對結案後可能遭遇的困境或阻

礙，包括讓案主逐漸將其對社工師的支持與依賴，轉移至發展新的社會支持，與案主討論可能遭遇的

困難，並傳達機構之協助意願，邀請案主在問題又漸趨嚴重時，返回機構尋求進一步協助。 
5.結束關係與儀式 
一般結案後，案主可能希望與社工師維繫友誼或想送禮表示感謝、要求社工師留取私人聯絡方式，社

工師應依機構之政策與規定，妥善處理與案主之關係，並遵守專業倫理之規範。在許多機構中，結案

需包括一種慶祝或儀式，作為目標達成及關係結束的記號，可藉由象徵性的紀念品（證書、紀念冊

等）回饋案主的成長並予以祝福。 
6.結案後的追蹤 
後續追蹤階段不論對案主或社工師而言皆很重要，許多案主在結案後持續成長，後續追蹤有助於確認

處遇成效，鼓勵案主繼續努力，同時亦提供短暫且額外的協助，幫助案主面對仍有困難的部分。 
 

此外，要特別提醒的是在處理結案的階段，社工師必須要自我提醒避免出現以下幾種狀況：因為覺得自己

並沒有充分幫助案主或有覺得自己遺棄案主的感覺，因而產生罪惡感、因為社工師本身無法接受或害怕案

主無法接受，而逃避延遲告知案主要結案，甚至因為覺得自己還可以幫助案主，為了滿足個人情緒而期望

延長服務的不適當反應。 
 

【參考書目】 

林萬億(2013)，《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五南，頁 407-411。 
 
三、未滿18歲兒少對其尊親屬（如：父母、祖父母）施暴，是近年來逐漸被重視的一種家庭暴力

樣態。請從生態系統理論出發，分析上述暴力樣態的發生原因。（25分） 

試題評析 

此考題乃較新興的社會議題，該題在作答上除了要掌握對生態系統理論的瞭解，切記未成年兒

少在法律上不是完全行為能力之人，若從系統觀點切入便能理解兒少的問題行為通常是在反應

家庭內部原本的喪失功能或不良的動力狀態，故在論述上應避免將兒少視為暴力的加害人，事

實上，他們更可能是家庭系統中的代罪羔羊。該題難易度中上，具鑑別度。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二回，劉文定編撰，頁98-100。 

 

答： 
(一)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生態系統理論於1979年由Bronfen brenner提出，此理論重點在於，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發展是受生物因

素及環境因素交互影響。發展中的個體、發展中的環境，以及特別是兩者間的演化互動（evolving 
interation）的過程。 
生物因素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環境因素則由兒少的生活環境推廣至外在的世界環境，環境可分為五層： 
1.微視系統（Microsystem）：指個體直接參與的環境或接觸的對象，例如：家庭成員、保母、祖父母、

學校、老師、同齡群體、居住的社區。 
2.中介系統（Mesosystem）：指介於家庭的微視系統與外部系統之間的互動媒介。個人在其成長發展的

過程中，藉由中介系統引領接觸真實的社會環境。學校的老師、鄰居、親友、甚至到宅訪視的公共衛

生護士，都可能是重要的互動媒介，增強個人或家庭與外部系統的互動關係與能力。 
3.外部系統（Exosystem）：指的是對個人的發展有影響，但當事者在其間沒有一個直接參與角色的社會

情境，例如：父母的工作單位、社區醫療服務體系、休閒娛樂設施與活動、學校行政體系等。 
4.鉅視系統（Macrosystem）：則指一個社會的文化風俗、價值規範與意識型態、政治經濟環境等。鉅視

系統是形塑外部系統、中介系統、甚至微視系統的基礎，換句話說，它與個人之間雖然沒有具體的互

動脈絡，卻架構交織了社會民眾的生活環境，深深影響個人的生存機會與活動。 
5.時間系統（Chronosystem）：環境事件與生活方式的改變。 

(二)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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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指的是「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威脅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三)以下茲就未成年兒少對其尊親屬施暴的可能原因做闡述： 

在以往，未成年兒少常被理所當然的視為是家暴受害者，但隨著國外研究披露與國內家暴案件之調查，

少年虐待尊親屬的案件確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此議題也漸受到關注。 
青少年虐待親屬的暴力方面，通常為：「身體暴力」、「精神虐待」（例如：批評、貶抑、辱罵、吼

叫、恐嚇、傷害或死亡威脅、或逃家）和「財務虐待」（例如未經允許偷東西、損毀尊親屬的所有物、

過度索求）。 
兒少對尊親屬家暴的因素有很多，以下從生態系統理論觀點闡述之： 
1.微視系統： 

(1)有些暴力兒少有問題行為或精神疾患，例如：罹患注意力缺陷或過動症候群、行為偏差、躁鬱、思

覺失調疾患等。 
(2)身處暴力環境之影響，有些兒少相對人其實正是暴力目睹兒，或曾遭受身體或心理的虐待，因為在

暴力的家庭或環境成長，致其也可能循暴力手段作為報復。 
2.中介系統： 
封閉的家庭系統以致與外在其他系統的關係相當疏離，當家庭發生暴力時，也不易對外求助或被發

現。造成家庭與外在系統關係疏離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家庭本身的毒性教條、新移民或其他文化上

的差異促使家庭難融入社區或被接受、居住環境的限制，例如：有些家庭住所幾乎與世隔離或居無定

所等。 
3.外部系統： 
曾有研究指出當父母在職場上受挫越深時，可能會影響家庭的親子關係，同樣的，當兒少在學校或社

區受挫時，也可能將其不敢在外發洩的怒氣回家轉至尊親屬。 
4.鉅視系統： 
除了相關法律政策外，整個社會對於家庭暴力的迷思與容忍度也都會有所影響，例如：一般會覺得未

成年人沒有完全行為能力，只可能是家暴的受害者而非相對人，或將兒少對尊親屬的各種暴力視為青

春期的叛逆而不以為意等。 
此外，像是疫情之下的隔離或經濟衰退等大環境的因素，也容易成為家庭衝突的導火線，或是當媒體不

斷傳輸「透過暴力可以達到目的」、「暴力是社會控制的手段」、「對被社會所貶抑的女性施暴是可以

被接受的」等錯誤的價值觀與態度時，也可能讓兒少認為對較弱的尊親屬（例如：母親或年邁祖父母）

施以各種形式的憤怒是自然不過的互動模式。 

 
生態系統理論強調的是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當個體與其他系統互動良好、與環境之間和諧相處，才能

有正向發展。因此，家庭暴力的發生往往是因為親子間及家庭和鄰近地區、社區間的關係失調，以及受到

大環境政策與文化的影響，因此身為家暴防治社工師更要從不同層次的系統觀點來評估，並為個案的家庭

連結有效資源方能杜絕各種家庭暴力。 
 
四、臺灣社會近幾年遭遇數次的天然災難與人為災難，災變社會工作也成為重要的實務領域之

一。請試述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概念如何應用於遭受災難的案主身上。（25分） 

試題評析 
創傷知情是近年來經常被討論的介入觀點，該題在作答上可以從災變社會工作的角度切入，並

充分論述創傷知情概念在災變介入的合理性。該題難度中上，具鑑別度。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133-138。 

 

答： 
(一) 災變社會工作： 

很多社會工作者都會同意災難與創傷事件應屬於社會福利議題，因為事件所造成對個人、家庭、社區乃

至整個社會的影響層面深遠，居民也因而身處困境，此時社會工作者秉持社會正義與扶助弱勢之精神，

深入災區提供救援服務，展現社會工作專業，為具有多重需求之災民提供個案管理工作。 
有鑑於災難的頻繁與社會工作者在救災中的重要性，2007年起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CSWE）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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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Disast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Work）的新課程供各社工學院參考開授。 
(二)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 

創傷知情是透過了解案主過去曾經歷的創傷，以及這些創傷經驗後續所造成的影響，及相關支持創傷療

癒的因素。所謂創傷知情包含以下四個要素，分別是︰ 
1.理解創傷（realize）--瞭解創傷如何影響案主個人、家庭、團體和社群。 
2.辨認創傷（recognize）--透過教育或篩查識別案主潛在的創傷徵象和症狀。 
3.利用創傷知識做回應（respond）--整合理解創傷對案主的影響，採用相關的專案和政策。 
4.防止再度受創（Resist Re-traumatization）--預防或限制可能引發案主痛苦記憶的壓力環境。 

(三)建議社工師將創傷知情概念應用於遭受災難的案主身上時，可掌握以下原則： 
1.安全感–是指心理和身體上的安全空間，這個安全感的距離應由經歷創傷的案主來定義。 
2.信任與究責性–社工師和案主保持透明的溝通可以促進信任和究責性，從而減少或減輕壓力反應。有

研究表明，信任和不信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立在小細節和互動的基礎上。 
3.同伴支持–社會支持會給我們一種被愛、被關心和被尊重的感覺。當支持來自那些有共同創傷經歷的

人士（即：同伴）時，就可以促進案主的希望、恢復力和康復。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可以改善或保護

心理健康，減少抑鬱和焦慮的症狀。 
4.增強權能–分享權力和決策有助於案主建立控制感和自主權，同時有助於增強使命感和歸屬感。 
5.激勵自主–將案主的個人經驗和優勢放在最前沿可以為促進康復奠定基礎。若要幫助經歷過創傷的

人，可支持他們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設定自己的目標。 
6.文化、歷史和性別問題–社工師要能思考其參與的專案、政策和交流內容如何反映所在社群成員的種

族、民族和文化需求，以及這些內容如何處理歷史和代際創傷，這些將能讓社工師對於相關議題更為

敏感，也才能在服務遭受災變的個案時，更能梳理個案所面臨的共通性或獨特性的處境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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